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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盈丰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《解除一致行动协议》并实际控制人变更公告 

 

一、 变更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变更主体 

     □第一大股东变更     □控股股东变更 

     √实际控制人变更     √一致行动人变更 

 

（二） 变更方式 

实际控制人通过其他方式，薛蔚与钱永青通过签署《 关于<一致

行动协议>的解除协议》，解除一致行动人协议，使得挂牌公司实际控

制人发生变更，由薛蔚、钱永青变更为薛蔚，不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

人。 

二、 变更后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自然人填写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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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 薛蔚 

国籍 中国 

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 

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

1.江苏盈丰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（江苏常

虹盈丰热镀锌有限公司）董事长、总经理 

2.常州银丰电力装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

3.甘肃远航金属涂装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

长、总经理 

4.常州市恒盈光热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、

总经理 

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

1.输变电铁塔、通信塔及其附件的制造、加

工；热镀锌加工；金属材料销售。 

2.输变电铁塔、构架、钢管电力、电力钢结

构及配件、其他金属配件的制造、加工；热

镀锌钢结构加工；金属材料销售。 

3.输变电铁塔、通信塔及其附件的制造、加

工；热镀锌加工；金属材料销售；水性无机

富锌涂料涂装。 

4.太阳能光热部件、组件研发、制造、销售

及相关技术开发；输变电铁塔、通信塔、环

保设备、钢结构件及其附件的制造、加工、

销售；钢材销售。 

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

1.江苏武进经济开发区菊香路 6号； 

2.常州市金坛区朱林镇金西工业园永兴南

路 22号； 

3.甘肃省酒泉市玉门市新市区广场南路 8号

财政大厦能源局一楼 109 室； 

4.常州市金坛区朱林镇金西工业园永兴南

路 26号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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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

况 
有 直接持有盈丰股份 52.51%股权；  

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 
是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

 

三、 解除一致行动协议、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解除一致行动协议、变更实际控制人原因 

2018年 1月 30日，薛蔚通过盘后协议转让方式受让钱永青持有

的公司 5,500,000 股。本次收购完成后，薛蔚直接持有公司

23,500,000股，持股比例 52.01%，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。 

2018 年 3 月 10 日，钱永青向公司提出辞职报告，辞去董事长、

董事职务，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，公司已于 2018 年 3 月 30 日任命

薛蔚为董事长。故双方协议解除一致行动协议，签署《解除一致行动

人》后，薛蔚与钱永青对公司不再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。 

截至目前，薛蔚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52.21%，并担任公司董事长、

总经理；钱永青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36.52%，不担任任何职务。公

司的实际控制人由薛蔚和钱永青两人变更为薛蔚一人。 

（二）解除一致行动协议、变更实际控制人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

自 2018年 3月 30日薛蔚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至今，期间内

公司持续稳定发展，经营规模和业务范围有所扩大，公司治理和内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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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制体系也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渐完善。且钱永青不参与公司的经营

管理，故本次实际控制人变更能够提高决策效率，确保公司持续稳定

的发展。 

此外，本次解除一致行动协议、变更实际控制人，未对公司经营

管理、人员独立、资产完整、财务独立产生不良影响，公司仍具有独

立经营能力，不会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。 

四、 其他事项 

（一） 信息披露事项 

本次变更是否构成收购  否 

若构成，是否已披露相关文

件 
不适用 不适用 

本次变更是否触发权益变动 否 

若触发，是否已披露相关文

件 
不适用 不适用 

 

 

（二） 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

本次变更是否需国家相关部

门批准 
否 

批准部门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 不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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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

 

（三） 限售情况 

本次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解除，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

收购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不构成收购，不存在股票交易情况，因

此不存在因本次变更而需办理限售的情形。 

 

（四） 其他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本公告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变更事项的

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，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应当披露而

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。 

 

五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关于<一致行动协议>的解除协议》 

（二）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 

江苏盈丰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年 9月 10日 

  


